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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 

工作安排 

马丁内斯先生、阿尔弗雷德松先生、比罗先生、博叙伊先生、陈士球先生、

谢里夫先生、钟金星女士、德科先生、多斯桑托斯先生、汉普森女士、库

法女士、莫托科女士、奥康纳女士、皮涅罗先生、阿库图阿里索女士、萨

拉马先生、萨塔尔先生、索拉布吉先生、韦利斯先生、瓦尔扎齐女士和横

田洋三先生：决议草案  

2005/……联合国人权机制改革中的独立专家小组的作用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决定请主席将本决议所附文件――联合国人权机制改革中独立专家小组的作用

转交以下方面：  

(a) 人权委员会主席；  

(b) 联合国人权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请其作出广泛散发，尤其是发给驻

总部和日内瓦的各成员国常驻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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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联合国人权机制改革中的独立专家小组的作用 

概   要  

 本文力求为联合国人权机制改革的辩论作出贡献。它涉及以下内容：  

(a) 形式所需基于的原则；  

(b) 有待发挥的职能，包括：  

(一) 政策举措；  

(二) 涉及以下方面的标准制定：  

a 新的形式；  

b 与执行有关的准则；  

(三) 找出标准与监督方法之间的差距；  

(四) 查明好的做法。  

 发挥上述职能的不是条约机构、不是特别程序、也不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最能发挥这类职能的是一个经过遴选、权利平等的独立专家机构。该机构必须

倾听范围尽可能广的公民社会代表的意见并与之密切合作，其中包括非政府组织、

国家人权机构和政府间组织。  

 文件还找出了改善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工作的方式。  

导  言 

 1.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愿对有关联合国人权系统改革的讨论作出贡

献。这一改革应当：  

• 符合《联合国宪章》；  

• 保护并加强现有系统的力量；  

• 提高人权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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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要有一个权利平等的独立专家机构 

 2.  联合国人权机制内明显需要有一个权利平等的独立专家机构，因为联合国

人权机制的某些基本职能可由这样一种机构给予最佳发挥。联合国关于促进、保护

和尊重人权的各项活动必须构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面对不同机构所从事的不同

类型的活动，需要有更大的明确性。改革应当提高系统的协调一致性。  

 3.  促进人权所涉及的各种活动明显具有不同的性质：  

(a) 条约机构针对违反行为作出调查时，或以通过结论性意见的方式作出

监督时，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和强制执行职能。而特别程序的作用更类

似于监督者，搜集的是证据并查明批评意见；1 

(b)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 )主要发挥的作用是通过法律、

规章制度、政策和实践在实际中执行人权标准。人权高专办的行动计

划 (A/59/2005/Add.3)设想极大地加强人权高专办的作用，特别是通过

实地存在予以加强。这意味着若要人权高专办同时制定标准、作出监

督和执行将更加困难；  

(c) 一种包含在第一阶段中首先要找出问题并需要通过某些规则、规章制

度、政策和实践的过程应当首先由一个专家小组展开辩论，在提出任

何具体建议之前考虑建议的影响。在这种初步阶段，需要来自不同渠

道包括公民社会在内的范围尽可能广泛的投入。最后可由一个政治机

构对具体建议作出审议，通过批准建议而赋予其合法性。如果“立法”

只由政治机构做审议，则该项立法切实存在考虑不周的危险。一般来

说，只有在经一个独立专家机构的斟酌和讨论之后，才能通过规则、

原则、方针和标准。  

                                                 
1  一般来说 ,特别程序 ,除强制拘留问题工作组外 ,根据相互矛盾的证据是不能

就是否存在违反行为得出结论的。在履行其任务授权时 ,这类程序可澄清某一准则的

范围。这并非代表通常意义上的标准制定 ,但更象法院在确定所适用的准则范围时所

发挥的作用。同行审查代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准司法职能的方式。它所基于的是作

为联合国成员的义务 ,而不是源于一般国际法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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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制定标准即涉及基本规则，例如条约中所包含的规则，也涉及次级规则，

通常采取软法律形式，其中基本规则的范围得到澄清并赋予可操作性，正象小组委

员会的工作和成就所显示的那样。以下三种情况体现了基本标准制定的现行需要： 

(a) 首先可能出现某种崭新的事态发展，要求有一种新的法律制度考虑到

这一发展的人权后果；2 

(b) 第二种情况是实际形势发生改变，需要制定标准，以处理具体的实际

情况；3 

(c) 第三种情况是发现现行标准或监督方法中存在漏洞。4 

在跨越人权的整个范围内对于制定次级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需要。《囚犯待遇最低

限度标准规则》就是一个例子。小组委员会以往所创造的具有权威性的例子包括《关

于粗暴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者得到补救和赔偿权

利的基本原则和准则》、和《通过打击有罪不罚的行动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套原则》。

目前赋予涉及具体问题的一般原则以可操作性的研究包括：《关于军事法庭司法的

原则草案》；关于《刑事司法系统中禁止歧视的准则》的工作和《在极端贫困条件

下落实现有人权准则和标准的指导原则》、《实现饮水供应和卫生权利的准则草案》

和未来关于遏制腐败及其对充分享有人权影响的最佳做法的准则。  

 5.  如所查明的那样，第一阶段制定标准过程可由这样一种机构发挥最佳作用： 

(a) 人权高专办由于其在执行标准方面的作用，不应当承担制定标准的职

能。它可以就标准提出建议，但标准需要由一个独立于人权高专办以

外的机构审议；  

(b) 特别程序不能发挥这一作用，因为：  

(一) 它们拥有具体的任务授权，而要求的是一个具有一般职权范围的

机构发挥作用；  

(二) 它们只能对其任务授权作出澄清，而不能加以扩大；  

(三) 个人无法从事代表各种法系、情况和专业学科的一个团队的工作。 

                                                 
2  目前对人类基因组工作对人权的影响作出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  
3  目前关于制定准则以便确保反恐措施符合人权要求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  
4  关于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时归还住房和财产制定原则就是一个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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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即便每一特别程序具有咨询小组的优点，即便是各种特别程序聚集在

一起提出新的标准，由于各自的任务授权，它们的经验只会是零散的； 

(d) 条约机构无法发挥这一作用，概因为它们受到具体条约条款的限制。

它们可以就具体条款的范围提供指导意见，例如，采取一般性评论的

方式，但不能就规则的执行或具体操作制定详细的准则。  

 6.  因此，需要有一种代表性的独立专家机构，能够集思广益，不受专门职权

的限制和政治考虑的禁锢，以便在人权标准和执行方面开启并追求新的、创造性思

维。它应当确保平衡关注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二、此种独立专家机构应采取的形式 

 7.  独立专家机构从数量上必须大到能够不仅代表不同区域，而且代表区域内

的不同情况。这一机构的规模应当充分代表各种法律传统、专业背景、区域和国家

专长。经验表明，一个约有 25-26 人或更多一点成员的机构能够最好地发挥作用。

需要成员们既具有独立性，又是专家。为了确保该机构的透明度和民主合法性，成

员应当选出，而非指定。  

三、独立专家机构与其他部门和机关之间的关系 

 8.  独立专家机构需要与能够通过标准 (人权委员会或人权理事会 )和特别程序

以及条约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关于执行问题的次级标准的制定对条约机构和特别程

序具有相当大的帮助，但它们须将已制定的原则纳入考虑。5 

 9.  该机构应当确保最大限度的开放，至少能够与目前公民社会对其工作积极

参与的程度相同。这里面既包括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各国人权机构。普遍认为目前

的小组委员会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提供了最佳途径。小组委员

会闭会期间的工作组在这方面尤为重要。它们既为在经社理事会中具有咨商地位的

                                                 
5  需要与国际法委员会目前工作协调配合的例子包括 :对条约的保留、战争对

条约和国际组织责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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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也为其他协会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有重点、有专长和互动式的参与。实

践方面的演变就起源于这类工作小组。6 

 10.  该机构还应当与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对话。小组委员会的目前

工作受到许多机构，例如难民署和儿童基金会的关注。劳工组织、世界银行、开发

计划署、货币基金和世贸组织等机构的代表为社会论坛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小组委员会 

 11.  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继续证明愿意审视其本身的工作方法。需要研

究的问题包括：  

(a) 应当考虑对成员问题制定准则或标准；限定任期的问题；  

(b) 改进工作文件和报告的优先排序、选择和讨论；7 

(c) 研究如何在工作中更有效地利用实证国别状况资料，如同智库那样找

出人权保护方面的专题、正在出现的问题和威胁；  

(d) 考虑恢复小组委员会全会在 1503 程序中的作用。  

五、结  论 

 12.  四十八年来，制定政治标准的各机构一向感到需要有一种独立专家机构。8 要

求有一种智库和需要由一个独立专家小组从事初步的标准订立和制定使人权规则

具有可操作性的准则和原则的需要不仅没有消失，今后还会扩大。  

--  --  --  --  -- 

                                                 
6  例如，有些报告是由非政府组织和小组委员会成员共同撰写的。  
7  由 德 科 先 生 就 小 组 委 员 会 关 于 报 告 工 作 方 法 提 交 的 工 作 文 件

(E/CN.4/Sub.2/2005/5)；决议草案(E/CN.4/Sub.2/2005/L.36)；由阿尔弗雷德松先生提

交的关于研究选题建议的工作文件(E/CN.4/Sub.2/2004/46)。  
8  “数年来，小组委员会基于其成员的专长和经验，为人权委员会提供了洞

察力和见解， (并)协助查明和开发了进一步审议的新的领域”。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路易斯·阿伯，2005 年 7 月 25 日。“[人权委员会]不仅承认该机构[小组委员会]在

过去的 58 年中为联合国人权工作作出的宝贵贡献，而且还承认它通过研究重要问

题，制定国际标准和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和保护人权，为发展对人权的更好理解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主席马卡里姆·威比索诺大使，2005

年 7 月 25 日。  


